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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理冤机制缺陷用事例彰显于世人面前。这几乎把河北

的司法机关置于一个难堪的境地，如果杀错了人，毕竟是人

命关天的大事情，对这一惊天冤案加以昭雪当然是天经地义

的。但是，偏偏承担纠错职能的机构正是当年制造可能冤案

的机构。仿佛当年方成先生一幅漫画里虚构的场景：蒙受屈

辱的秦香莲向包拯告状，包拯在状子上大笔一挥??“请陈世

美同志查处”！ 让我们看看其中的关节。“聂树斌案”披露

后，压力之下，河北省“有关部门”组织了专门的调查组，

并承诺要向外界公布调查结果。但是，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这结果却仍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与此同时，“真凶”

王书金却由河北地界里的邯郸市中级法院判处了死刑。蹊跷

的是，虽然王书金一再声称自己对于康某之死负责，但是，

以追诉犯罪为天职的检察机关对此却置若罔闻，单就王书金

的其他三起命案起诉，法院也心领神会地照判不误，害得王

书金不得不提起上诉??那种在刑事审判中绝少见到的上诉类

型----要求对于一审未予追究的犯罪追加指控。向谁上诉？当

然，又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那家对于聂树斌案行使二审

和复核权力，并且又参与对王书金供认的专门调查的机构。

这真正是孙猴子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对于这

种让疑似冤案决策者进行调查的做法，聂树斌的家人和不少

论者都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不可能公正地行使这一权力，

并且有违“任何人都不得担任跟自己有关事务的法官”这一



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其实，这样的安排也势必把河北省的

“公检法”置于一种悖论式的困境之中。如果聂案果真是冤

案，他们就要自我否定；但是，假如他们不否定自己，则如

何塞住天下人的嘴？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最高人民法院也许

是最适当的机构了。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

“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

或者“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

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于下级人

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

，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王书金的供词已

经表明，聂案的判决存在重大误判嫌疑，而河北法院已经不

是适格的再审主体，那么，最高人民法院的提审可谓顺理成

章。再审程序中，王书金将成为本案的关键证人，即便河北

方面对于他主动供认的杀康案不予追溯，也不妨碍最高法院

在最终确认王的证词属实的情况下，直接宣布聂树斌无罪。 

对于这起涉及重大、举国关注的案件，最高法院的审理无疑

应当最大限度地公开进行。此类案件审理和判决过程的公开

透明，不仅能够有助于国民对于司法权的监督，而且对于再

审法官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保护。当所有的证据都明白无误地

展现在公众面前，法官的判决就只不过是对于水落石出的结

果加以确认而已，任何对于判决的指责都将无从发出。 “辩

冤白谤为第一天理。”胡适曾说明朝御史吕坤的这句话让他

非常感动，我们希望它也能感动今天的司法界。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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